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馆陶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
2022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

为进一步深化市场监管行政执法规范化建设，规范行政执法行为，提高行政执法效能，结合馆陶县市场监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2022年度行政执法检查工作计划。
一、检查对象
馆陶县辖区内各类市场主体
二、检查时间
2022年1月至2022年12月
三、检查事项
1、各类企业、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行为；
2、企业信息公示；
3、产品质量监督检查；
4、食品安全监督检查；
5、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；
6、假冒伪劣商品；
7、各类市场交易行为；
8、不正当竞争行为；
9、知识产权侵权行为；
10、广告违法行为；
11、合同违法行为；
12、对认证行为进行监管；
13、药品经营企业监督检查；
14、特殊药品经营、使用单位日常监督检查；
15、医疗器械生产、经营企业日常监督检查；
16、化妆品经营者日常监督检查
17、医疗机构的药品和医疗器械日常监督检查；
18、双随机抽查（不含药品和特种设备）；
19、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查；
20、价格活动监督检查；
21、计量工作监督检查；
22、标准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；
23、其他相关事项。
四、检查主要依据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伙企业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》、《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》、《食盐专营办法》等。
五、检查方式
1、现场检查
2、抽查检查
六、检查要求
1、严格执行国家和省市县有关规定。
2、随机抽查事项按照相关要求实施。
3、行政执法人员进行行政执法检查时应规范用语，文明执法，依法行政。要积极热情为市场主体提供支持和服务，切实为市场主体解决困难和实际问题。
4、行政执法检查时，应当两人以上参加，并出示有效执法证件。
5、行政执法检查时，涉及需要保密的事项，应当予以保密。
6、行政执法人员要严格执行各项纪律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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